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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事宜概述 

（一）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为山西省

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永和综合开发有限公司4000万元项目贷款提供反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11月21日召开的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永和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下称“永和公司”）申请的5000万元贷款提供反担保的事项，由于永

和公司未向永和县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公司现同意永和公司改向襄汾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申请金额4000万元、期限5年的项目贷款，用于投建酸枣种植及综合

加工利用项目，由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新能源集团”）

提供全额担保，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天然气”）、山西煤层气（天然

气）集输有限公司（下称“山西煤层气”）按所持永和公司的股权比例26.667%、

13.333%为此次4000万元的贷款向国新能源集团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分别不

超过1066.68万元、533.32万元。永和公司将以其相应资产向山西天然气、山西

煤层气提供相应反担保。 

2、关联关系介绍 

永和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国新能源集团的控股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公司子公司山西天然气、山西煤层气以其所持永和公司股权比例为永和公司项目

贷款向国新能源集团提供反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3、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永和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8月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雨竹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燃气具、生铁、焦炭、煤炭、钢材、铝矾土、石膏、建材、五金交电、

劳保用品和电器、复合肥料、化肥、有机肥、微肥；农产品仓储、购销（粮食购

销除外）；物流服务；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土地整理；农业科技推广；自营和代

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16种出口商品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14种进口

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三来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永和公司是由国新能源集团、山西天然气、山西煤层气、山西煤乡酒店有限

公司、山西金虎便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永和县芝河久兴源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六方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国新能源集团出资1300万元人民

币，占比43.333%；山西天然气出资800万元人民币，占比26.667%；山西煤层气

出资400万元人民币，占比13.333%；山西煤乡酒店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人民币，

占比6.667%；山西金虎便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人民币，占比6.667%；

永和县芝河久兴源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00万元人民币，占比3.333%。 

截至201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永和公司资产总额3140.42万元，负债总

额171.10万元，净资产2969.32万元；2015年1-6月营业收入6007.15万元，利润

总额-22.32万元。 

4、董事会意见 

2015年8月18日，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通过了《关于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向关联方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反担保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国新能源集团4名董事回避表

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方国新能源集团需回避表决。 

 

（二）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为保德燃气（煤层气）热电联产项目6000万元清

洁发展委托贷款提供反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天然气”）保德燃气（煤层气）热

电联产项目发展需要，山西天然气通过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国新能源集团”）向山西省财政厅申请金额为6000万元的清洁发展委

托贷款，国新能源集团为山西天然气公司此笔贷款提供全额担保，公司董事会同

意山西天然气向国新能源集团提供反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6000万元。具体期限、

金额、利率以与银行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2、关联关系介绍 

国新能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343,195,592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34.04%。 

3、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谭晋隆 

成立时间: 2003年4月 

住所：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街6号 

经营范围: 天然气开发利用；天然气输气管网建设、经营管理及对外专营；

管道天然气、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储运、配送与销售；天然气工程施工、

工程设计与工程咨询；非城镇天然气加气站建设与经营；天然气汽车的改装；天



然气灶具、仪器仪表设备的生产、销售；润滑油的经销、储运；天然气管道封堵、

保驾、抢修的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的以许可证经营为准)  

企业财务状况：截至2015年6月30日，资产总额：1,554,486.61万元；负债

总额：1,278,465.68万元；净资产：276,020.93万元；2015年1-6月营业收入：

334,784.37万元；净利润：27,741.62万元。 

4、董事会意见 

2015年8月18日，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通过了《关于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

联交易，关联方国新能源集团4名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关联方国新能源集团需回避表决。 

 

（三）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为山西普华燃气有限公司6000万元融资租赁贷款

提供担保 

1、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山西普华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华燃气”）发展需要，公司于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天然气”）

为其向中信银行申请的5,000万元、5年期及7,000万元、8年期共计两笔融资租赁

贷款按股比提供担保的议案。由于普华燃气未向中信银行申请该两笔贷款，现改

为向中建投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金额6,000万元、期限不超过5年的融资租赁贷

款，具体期限、金额、利率以与银行最终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为准，但贷款期限

不超过10年。公司董事会同意由山西天然气按股比50%提供担保，普华燃气以其

资产向山西天然气提供反担保，山西天然气就该笔贷款提供的担保金额不超过

3,000万元。 

2、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副总经理刘联涛先生担任普华燃气董事，普华燃气为公司的关联方。 

3、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普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宣丽萍 

成立时间: 2009年12月 

住所：大同市城区南三环中段山煤大厦三层 

经营范围: 天然气开发利用项目投资；销售天然气灶具、茶炉、锅炉、天然

气利用技术研发、咨询服务（不含中介）（以上国家禁止经营专项审批的除外）。  

企业财务状况：截至2015年6月30日，资产总额：15,998.70万元；负债总额：

11,412.64万元；净资产：4,586.06万元；2015年1-6月营业收入：3,238.32万元；

净利润：-227.39万元。 

4、董事会意见 

2015年8月18日，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变更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为山

西普华燃气有限公司融资租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出具了书面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认为公司董

事会在审议该等关联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将《关于山西天然气有

限公司、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向关联方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关于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向关联方山西省国新能



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关于变更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为山西

普华燃气有限公司融资租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截止到本公告，公司（含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034,700,200元，公

司（含下属公司）对各级子公司担保总额为2,034,700,200元，分别占公司201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7.55%和97.5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为

山西普华燃气有限公司融资租赁贷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3、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山西

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向关联方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反担保的独立意见； 

4、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向关联

方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独立意见。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